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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 各培养单位在项目立项后，应高度重视课程的建设工作，以有力的管理、相应的教学条件来做好支持和运行保障，确保研究生一流全英文课程建设的有效实施。项目建设中期，各培养单位应提交自查报告交研究生院检查备案。
第2条 结题验收 
1.建设期满，由研究生院组织相关专家对照培养方案或课程教学大纲统一验收。项目负责人应结合申请立项时的建设计划和目标要求填报《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一流全英文课程建设项目结题报告》，并提交相关的纸质材料。纸质材料包括结题报告，完整的（非简明）全英文课程教学大纲，全英文的多媒体课件，学生用全英文书写的期末论文或期末考试试卷若干份。 
2.凡验收不合格的，限期进行整改，整改期间不再下拨建设经费，若整改后验收仍不合格的，取消该项目负责人与直接责任人下次申报资格。
3.原则上，研究生一流全英文课程建设项目须按期参加结题验收，但如因不可克服的困难而无法完成或需要延期完成，需提前一个月向研究生院提出书面申请，由研究生院酌情处理。
第3条 研究生一流全英文课程建设经费开支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做到专款专用，并接受学校财务处和研究生院的监督。鼓励有条件的培养单位给予配套经费支持。一流全英文课程建设经费以立项的形式分3次发放到项目负责人，每门课程建设经费不超过15万元。 
第4条 建设项目经费的使用，要严格按照学校财务制度的要求执行。项目负责人为经费主管人。经费开支范围如下： 
1. 差旅费：项目组成员为参加国内外项目调研及相关会议方面的会务及差旅费用。 
2. 教师进修和培训费：教学人员参加短期教学会议培训的费用，报销必须附培训通知和单位领导的批件。 
3. 资料费：项目建设工作所需要的报刊、档案、文献、稿件的打印、复印、翻译等费用；购买必要的图书资料、国外原版教材、教学参考书的费用。 
4. 小型会议费：为完成教学研究工作而举行的小组讨论、项目协作的会议费。 
5. 出版、印刷费：教学改革论文的发表、教材（专著）的编著和出版等。 
6. 小型设备购置费：小额软件购置费及经研究生院、国有资产与实验室设备管理处审核补充必要小型教学硬件费用。 
7. 实验耗材费、测试化验加工费。 
8. 其他与项目建设相关的费用。
